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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总局关于已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非煤矿山整改和颁证

有关问题的通知（安监总管一〔2006〕107号）各省、自治区

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： 今年以

来，各地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积极开展了非煤矿山

安全生产许可工作，取得了明显进展。其中对未按期申请安

全生产许可证的7477个非煤矿山企业，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

的统一领导下，各相关部门联合开展了关闭工作，目前已全

部完成关闭任务。截至2006年4月30日，全国共受理非煤矿山

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75823个，其中已颁证53088个，占申

请数的49.2%。为进一步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生产许可工作，按

期完成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非煤矿山整改和关闭任务，现

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各地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许可工

作，加强对许可工作特别是整改和关闭工作的领导，加快对

已申请企业的审查和符合条件企业的颁证工作。要按照《国

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今冬明春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》（

国办发明电〔2005〕32号）精神和安全监管总局的统一部署

，截止2006年6月30日，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非煤矿山企

业，要依法予以关闭；自7月1日起，全国所有非煤矿山一律

依法持证生产。各省级安全监管部门要组织力量，采取切实

措施，加快非煤矿山安全许可工作进度。 二、对于已经提出

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，但不具备发证条件的非煤矿山，要根



据整改方案督促企业落实各项整改措施，整改期限不得超过6

月30日。经整改仍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，要及时报请县级

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其依法实施关闭。关闭工作要在地方各

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，与公安、国土和工商等相关部门共同

协作，开展联合执法行动，要按照4月18日总局视频会议要求

，严格执行关闭程序和标准，积极做好相关工作。对于需要

进行资源整合的非煤矿山，一律先关闭后整合。整合后的企

业，要按照新建企业依照《安全生产法》和《非煤矿矿山建

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与竣工验收办法》的规定，实行安

全设施“三同时”后，再提出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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